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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西省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

领导小组办公室全体会议暨试点工作推进会召开

10 月 13 日，陕西省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

领导小组办公室第一次全体会议暨试点工作推进会在西安

召开。省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白凡出席会议，并作动员

讲话。会议组织学习了王勇国务委员在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

险普查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和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普查工

作的通知，对国家普查总体方案进行了解读，省级各主要任

务单位介绍了本部门普查工作开展情况，三个试点县分别汇

报了普查试点工作进展情况。

会议强调，开展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是我们对习近平

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重要论述的具体贯彻落实，是落实

党中央、国务院重大决策部署、践行“两个维护”的具体行

动，是“讲政治”的具体体现，是必须要完成好的一项重要

政治任务。要按照省委省政府追赶超越的要求，力争走在全

国前列。

会议明确，普查的目标是摸清全国自然灾害风险隐患底

数，查明重点区域抗灾能力，客观认识全国和各地区自然灾

害综合风险水平。一是聚焦于自然灾害孕灾致灾要素的底数

调查、重要承灾体的底数调查和历史自然灾害的底数调查；

二是全面调查和评估各地防灾减灾救灾的能力，包括各级政

府、社会和基层三方面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；三是通过开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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风险评估和区划客观反映全国和各地区自然灾害综合风险

水平。

会议指出，此次普查涉及范围广、参与部门多、综合性

强、技术新、时间紧。突出表现为“三个第一次”。一是第

一次实现自然灾害风险要素调查、风险评估、风险区划和综

合防治区划等普查，是融“调查、评估、风险区划和防治区

划”于一体的“综合性”全链条式普查。二是第一次实现致

灾部门数据和承灾体部门数据有机融合和共享。既有自然资

源、水利、气象、地震等涉灾部门参与，也有住房城乡建设、

交通运输、教育、卫生健康等承灾体管理部门参与，首次实

现致灾要素和承灾体之间的综合风险分析。三是第一次实现

在统一的技术体系下开展风险评估与区划工作。用统一的灾

害风险评估技术框架、风险区划技术框架、综合防治区划技

术框架完成各单灾种的相关工作，在此基础上多部门协同完

成综合性成果。

会议要求，省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尽快完善组织机构

和职责分工，组建好技术团队，指导试点县开展工作，组织

研究我省的实施方案。各市、县、区政府要于 10 月上旬成

立相应的普查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，充分整合已有资源，配

强人员队伍。各部门和各试点县要压实责任，抓紧成立技术

团队，集中人力财力推进普查试点各项工作。各级各部门要

及早安排部署，做好明年普查经费预算工作，要采用多种形

式、广泛深入宣传普查工作的重要意义和要求。领导小组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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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员单位要按照国家层面的统一部署和省上的任务分工，明

确责任处室，落实专人负责，同步开展工作。省普查办要安

排专人对接各部门、各单位，及时协调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问

题。

省普查领导小组成员单位积极推进普查工作

省自然资源厅充分利用已有的地质灾害调查评价工作

成果，结合正在开展的全省地质灾害综合防治体系建设项

目，做好数据共享，确保调查精度和数据详实。省住建厅组

织试点县住建部门参加全国房屋建筑和市政设施技术调查

培训，指导试点县做好房屋建筑和市政设施的调查工作。省

交通运输厅成立交通运输部门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；指定省

公路局和省水路交通中心负责交通部门普查任务的业务指

导；充分利用交通高校、省交通设计院和西安公路研究院等

科研机构充实普查技术力量。省水利厅召开水旱灾害普查推

进会；编制完成白河县水旱灾害普查工作实施方案。省林业

局召开森林和草原火灾风险普查专题会议；成立省森林和草

原火灾风险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；组织省林业调查规划院、

省林业科学研究院等技术单位编制《陕西省森林和草原火灾

风险普查实施方案》和《陕西省森林和草原火灾风险普查操

作细则》。省地震局组建地震灾害风险普查实施机构，建立

组织管理机制，明确了实施单位、技术专家组、工程实施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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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七个专项工作组的职责任务；与省应急管理厅联合印发

《陕西省地震灾害风险普查实施方案（试行）》。省气象局成

立全省气象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工作专班；组建包括全省 54

名气象专家和技术人员的“1+6+1”技术组，负责风险普查

技术细则的编制和技术指导；召开全省气象灾害综合风险普

查工作视频推进会，部署推进普查工作；印发《陕西省气象

灾害风险普查实施方案》；向西安市、榆林市、安康市气象

局和省气候中心下发《气象灾害综合风险普查试点任务专项

督办单》，重点推进气象灾害综合风险普查试点工作任务；

组织编制培训方案，于 10 月中旬启动气象灾害风险普查业

务培训。

三个试点县扎实开展普查试点工作

灞桥区完成清查工作，共填报 14 类表格 357 条数据；

成立灞桥区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领导小组；制

定灞桥区普查试点工作方案；召开灞桥区普查试点工作推进

会，部署全区普查工作。神木市完成清查工作，共填报 21

类表格 968 条数据；起草完成《神木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

开展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的通知》（代拟稿）

并提交政府办签发；委托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部编制神

木市普查工作指导细则；筹备召开神木市风险普查工作推进

会议，安排部署全市普查工作。白河县完成清查工作，共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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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 19 类表格 420 条数据；继续按照全国普查工作要求，完

成好下阶段普查任务。

简 讯

10 月 13 日，安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了《关于开展

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的通知》，成立了由市委

常委、常务副市长高晶华任组长的普查领导小组和市应急管

理局副局长刘仁卫为主任的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。

10 月 15 日，咸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了《关于开展

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的通知》，成立了由市委

常委、常务副市长孙亚政任组长的普查领导小组和市应急管

理局副局长归建修为主任的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。

报送：省普查领导小组成员，省应急厅厅领导。

分送：省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、副主任、成员。

各设区市、杨凌示范区、韩城市普查领导小组及办公室。

省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联络员。


